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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石化」或「本公司」

或「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 25次会议于 2006 年 3月 16日以书面形

式发出通知，于 2006 年 3月 31日上午在中国石化总部召开。董事长

陈同海，副董事长王基铭，董事牟书令、张家仁、曹湘洪、刘根元、

陈清泰、石万鹏、曹耀峰出席。董事高坚、范一飞、何柱国、张佑才

因公请假。董事范一飞授权委托副董事长王基铭，董事高坚、何柱国

授权委托董事陈清泰，董事张佑才授权委托董事石万鹏代为出席会议

并行使表决权。 

会议达到了《公司章程》规定的召开董事会的法定人数。会议由

董事长陈同海召集、主持。经审议，出席会议的董事（包括独立董事）

以逐项表决的方式一致同意：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

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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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通过中国石化《第二届董事会工作报告》（包括 2005 年度董

事会工作报告），并将其与《第二届监事会工作报告》（包括 2005 年

度监事会工作报告）一并提请 2005 年年度股东大会（简称「股东年

会」）审议。 

二、通过中国石化《第二届总裁班子工作报告》。 

三、通过《关于 2005 年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报告》。 

四、通过 2005 年提取八项减值准备的议案。 

截至 2005年 12 月 31 日止，按中国会计准则及制度提取的八项

资产减值准备余额合计约为人民币 141.05 亿元，其中坏帐准备人民

币 66.52亿元；存货跌价准备人民币 8.92 亿元；长期股权投资减值

准备人民币 3.27 亿元；固定资产减值准备人民币 62.34 亿元。 

五、通过 2005 年度关联交易的议案。2005 年关联交易发生额共

人民币 1792.96 亿元，其中买入人民币 840.73 亿元，卖出人民币

952.23 亿元，均在香港交易所豁免额度范围内。 

六、同意关于续聘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及毕马威会计师事务

所分别为公司 2006 年度境内及境外核数师及授权董事会决定其酬金

的议案，并提呈股东年会审议。 

七、审议通过 2005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根据中国石化《公司章

程》的规定，会计年度的利润分配基数以按中国会计准则及制度和国

际财务报告准则计算出的可分配利润较少者为准。因此，以中国石化

2005年按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经审计的可分配利润人民币389.07亿元

为基数，扣除提取法定盈余公积和法定公益金合计人民币 79.12 亿

元，及扣除 2005年当年分配 2004 年末期股利和 2005年中期股利合

计人民币 104.04 亿元，中国石化 2005 年的可供分配利润为人民币

205.91 亿元。以 2005 年年末总股 86,702,439,000 股为基数，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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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建议按每股人民币 0.09 元（含税）进行末期现金股利分配（合计

人民币78.03亿元），加上中期已派发现金股利每股人民币0.04元（合

计人民币 34.68 亿元），全年合计现金股利每股人民币 0.13 元（合计

人民币 112.71 亿元）。本分配预案将提呈股东年会审议并在通过后实

施。 

八、通过经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和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的公司 2005 年度财务报告，并提呈股东年会审议。 

九、通过公司 2005 年年度报告和 20-F 表。 

十、通过关于对中国石化财务公司增加股权投资的议案。 

同意以现金方式对中国石化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财务公司”）增

资人民币 16.023 亿元，使中国石化在财务公司的投资总额占财务公

司注册资本的 49%；并授权任何一名董事按照上述原则签署相关协议

等法律文件。有关本议案的详情请参见另行刊发的关联交易公告。 

十一、根据公司章程，董事会提名中国石化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候

选人，并同意提请股东年会选举。  

董事会提名陈同海、周原、王天普、章建华、王志刚、戴厚良、

范一飞、姚中民、石万鹏、刘仲藜十位先生为中国石化第三届董事会

董事候选人，其中石万鹏、刘仲藜为独立董事候选人。（该等董事候

选人简介详见另行刊发的股东年会通知） 

出席本次董事会的独立董事均对前述提名表示同意。 

因中国石化股东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向本公司提出：其将根据

中国石化《公司章程》，于 2006 年 4月份提出股东年会临时提案，在

临时提案中提名两名中国石化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为确保

股东充分行使权利，董事会就股东年会选举董事会成员部分的代理人

表格将与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提出的临时议案一并公告，同时寄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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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 H股股东。敬请广大投资者留意。 

十二、根据公司章程，中国石化股东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提名

王作然、张佑才、康宪章、邹惠平、李永贵五位先生为第三届监事会

中的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该等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的简历详见另行

刊发的股东年会通知），董事会同意提请股东年会选举。 

十三、通过中国石化第三届董事和监事服务合同（含薪酬、保险

条款）的议案，并提呈股东年会审议。出席本次董事会的独立董事均

对前述服务合同表示同意。 

服务合同的主要内容载于中国石化将发出的致 H 股股东的股东

通函内，亦将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网址 http://www.sse.com.cn

上阅览。 

十四、审议及批准发行融资券的议案，并提呈股东年会审议。批

准中国石化按市场同等条件及条款在中国境内发行相应融资券，发行

总额不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后的净资产 10%，有效期自获得 2005 年

股东年会批准之日起至 2006 年年度股东大会结束时止，及授权董事

长或其授权人士根据中国石化的需要及市场条件，确定有关拟发行的

融资券的有关事项。 

十五、批准中国石化修改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议案，并授权董事

会秘书代表中国石化负责处理因上述公司章程修订所需的各项有关

申请、报批、登记及备案等相关手续（包括依据有关监管部门的要求

进行文字性修改）。并提呈股东年会审议。 

中国石化修改公司章程及其附件议案的内容载于中国石化将发

出的致 H 股股东的股东通函内，亦将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网址

http://www.sse.com.cn 上阅览。 

十六、通过关于调整 2006 年土地租金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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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中国的土地价值水平在过去几年上升较多，同时中国石化

支付的租金水平低于市场水平。经与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协商，中

国石化拟同意于 2006 年度向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租用土地租金的

上限由人民币 27.5 亿元调整至人民币 33亿元。境内符合专业资格的

土地评估师认为调整后的租金上限水平低于市值。 

十七、通过 2007 年-2009 年持续关联交易的议案，并提呈股东

年会审议。 

中国石化持续关联交易议案的内容载于中国石化将发出的致 H

股股东的股东通函内，亦将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网址

http://www.sse.com.cn 上阅览。 

十八、同意召开 2005 年年度股东大会。并同意将上述第一、六、

七、八、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及十七项议案提呈股东年会

审议，股东年会会议通知另行刊发。 

董事（包括独立董事）均认为上述第五、十、十六、十七项关联

交易为按一般商业条款进行，对中国石化而言公平、合理并为中国石

化的日常及正常业务进行。 

上述议案除了第五、十、十六、十七项同意票数为 11 外（该等

议案因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陈同海、刘根元表决时回避），其余

议案同意票数均为 13；上述所有议案均无反对票和弃权票。 

 

承董事会命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陈革 

董事会秘书 

中国北京，2006 年 3月 31日 


